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工商行政管理

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

（2002 年 10 月10 日  国办发 [2002] 55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以下简称“工商、质监部

门”）在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中承担着重要责任。

在工商、质监部门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后，为确保其正常履

行职责，进一步做好经费保障工作，经国务院同意，现就有

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要根

据工商、质监部门履行职责的实际需要，妥善安排经费，为

工商、质监部门开展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工作提供财力保

障，并随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加大对工商、质监部门经费

保障的力度。

（一）对工商、质监部门及其执法机构编制内人员的工

资、津贴等经费，要按照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

划单列市政府有关规定，保证按时、足额拨付。实行医疗保

险、住房制度改革的地区，要妥善安排好工商、质监部门工

作人员的基本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等经费，进一步改善工

商、质监部门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

未核定质监稽查队伍编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

划单列市，在核定编制前，应按上述要求保证现有稽查队伍

人员所需经费。

（二）对工商、质监部门及其执法机构开展工作所需的

正常公用经费，要根据其所承担的工作任务，按照高于当地

一般行政机关的标准予以安排。

（三）对打假办案、执法检查等业务所需经费要给予重

点保证，对大案、要案及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

划单列市人民政府交办的特殊任务所需经费，实行专项报

批，专项安排，专款专用。

（四）工商、质监部门及其执法机构和质监部门所属技

术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本地区的社会发展计划，实

行统一规划和管理，有计划地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经费，逐步

解决工商、质监部门基础设施条件简陋、设备陈旧等问题。

（五）质监部门所属的技术机构（计量机构，标准化情

报信息机构，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机构，锅炉、压力容器及特

种设备检测机构），承担着为行政执法提供技术支持的重要

职责。除按现行经费开支渠道做好各技术机构的经费保障工

作外，对其承担行政职能所需经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计划单列市财政应予以保证。

二、认真做好贫困地区工商、质监部门的经费保障工

作。要树立全局观念，根据省内不同地区的财政、经济状

况，统筹运用好各项财力，对贫困落后地区给予适当的倾

斜，以保证这些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和质量技术监督工作

的正常开展。

三、为改善工商、质监部门和执法办案条件，提高综合

管理和行政执法能力，对工商、质监部门执法、技术装备的

购置、更新和信息化建设，中央财政净通过专项转移支付方

式给予适当补助。

四、工商、质监部门的经费管理，要严格执行“收支两

条线”的原则。对其年度经费预算，要按照预算内、外资金

统筹使用的原则核定。严禁将年度预算安排与工商、质监部

门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挂钩。

五、财政部门和工商、质监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行政事

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的管理，按照综合预算管理的原则，加

强收入的计划和执行管理；将行政执法和收费管理紧密结合

起来，坚持依法收费，依法罚款，既要防止乱收费、乱罚

款，又要做到严格执法，应收尽收。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要以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高对做好工商、质监部门

经费保障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

导，妥善解决工商、质监部门实行省级以下垂直管理后出现

的实际问题，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国民经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下岗失业人员

从事个体经营有关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

（2002 年10 月17 日  国办发 [2002] 57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

构：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中发 [2002] 12 号）的有关规定，为

鼓励和促进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经国务院批准，现

就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有关收费优惠政策问题通知如

下：

一、凡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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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包括建筑业、娱乐业以及广告业、桑拿、按摩、网吧、

氧吧等，下同）外，自工商部门批准其经营之日起 3 年内可

以免交有关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以下简称“收费”）。

二、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免交的收费项目具体

包括：

（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收费项目，国务院以及财

政部、国家计委批准设立的收费项目。

1.工商部门收取的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包括开业

登记、变更登记、补换营业执照及营业执照副本）、个体工

商户管理费、集贸市场管理费、经济合同鉴证费、经济合同

示范文本工本费。

2.税务部门收取的税务登记证工本费。

3 .卫生部门收取的民办医疗机构管理费、卫生监测费、

卫生质量检验费、预防性体检费、预防接种劳务费、卫生许

可证工本费。

4.民政部门收取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费（含证书

费）。

5.劳动保障部门收取的劳动合同鉴证费、职业资格证

书费。

6.公安部门收取的特种行业许可证工本费。

7 .烟草部门收取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费（含临时的

零售许可证费）。

8.国务院以及财政部、国家计委批准设立的涉及从事

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的其他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类收

费项目。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

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涉及个体经营的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

类收费项目。

三、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应当向工商、税

务、卫生、民政、劳动保障、公安、烟草等部门的相关收费

单位出具劳动保障部门核发的《再就业优惠证》，经收费单

位核实无误后免交有关收费。

四、上述有关收费优惠政策暂定执行至 2005 年 12 月

31日。

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财政、价格主

管部门应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在本行政区域

范围内公布免征的各项具体收费项目，使下岗失业人员及时

了解和掌握有关收费优惠政策。工商、税务、卫生、民政、

劳动保障、公安、烟草等部门应当督促本系统内的有关收费

单位不折不扣地落实各项收费优惠政策，促进下岗失业人员

再就业。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对各种收费项目

进行全面清理，取消不合法、不合理的收费项目。同时，要

加强对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收费优惠政策落实情况

的监督检查，凡不按规定落实收费优惠政策的，要予以严肃

处理。

对从事个体经营的下岗失业人员实行收费优惠政策，是

党中央、国务院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重要举措。地方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一定要按照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要求，认真做好有关工作，确保有关政策的贯彻

落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

在2002 年 12 月 31 日前将落实本通知的有关情况告财政部、

国家计委。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

进一步扶持农业机械工业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2002 年12 月6 日  国办发 [2002] 65 号发出）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扶持农业机械工业发展

若干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附件： 关于进一步扶持农业机械工业发展若干意见

（国家经贸委  国家计委  财政部  农业部  外经贸部  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质检总局 2002 年 11 月12 日）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多年

来，我国农业机械（以下简称农机）工业立足于自主发展，

已经建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制造体系，拥有一定的基础和规模，

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农机装备。农机的广泛使用，极大地

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了农业增产增收和农民致富，推动

了农业向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但是，目前我国

农机工业发展还不能完全适应新时期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结

构战略性调整的客观需要。面对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竞争，一

些农机企业存在着严重的生存和发展危机。因此，深化改革、

调整结构、不断创新，已经成为当前农机工业重要而紧迫的任

务。为了支持我国农机工业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深化农机企业改革，加快转换机制

各地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经贸委国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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